
20201029逢甲大學

小心踩紅線
--談著作權之利用與侵害

陳龍昇副教授兼中心主任
中興大學法律系/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



講師簡介

陳龍昇
–國立中興大學法律學系專任副教授

–國立中興大學教學資源暨發展中心主任

–經歷：萬國法律事務所律師（2000~2007）

–學歷：美國聖路易華盛頓大學法律博士、法學
碩士

–專長：智慧財產權法、科技法、英美法



資料來源:http://news.ltn.com.tw/news/society/paper/983712

https://youtu.be/uK5BIFwfdRw


啥米? 發生甚麼事?

• 搭訕信可否受著作權法保護?

• 將他人信件內容PO上網會有甚麼法律問題?

• 本件判決
–一審：臺灣高雄地方法院103年度訴字第420號
民事判決

–二審：智慧財產法院104年度民著上字第13號
民事判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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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at   
著作保護客體、要件



一視同仁
大人小孩都一樣



著作保護要件

• 原創性

• 客觀之表達形式

• 須為文學、科學、藝術或其他學術範圍

• 須非第9條不得為著作權標的之著作
– 憲法、法律、命令或公文

– 中央或地方機關就前款著作作成之翻譯物或編輯物

– 標語及通用之符號、名詞、公式、數表、表格、簿冊
或時曆

– 單純為傳達事實之新聞報導所作成之語文著作

– 依法令舉行之各類考試試題及其備用試題



著作權之取得

• 創作保護主義

• 原則上著作權於著作完成時歸屬於著作人，
由著作人原始取得該著作之著作人格權與
著作財產權

–著作權法第10條：「著作人於著作完成時享有
著作權。但本法另有規定者，從其規定。」



本件中，法院認為

• 本院審視…信件內容，雖涉及批評他人或罵人
之文字，惟其為被上訴人以電子郵件之形式，
將其本人之思想與情感表達於外部，有被上訴
人智慧之投入，係被上訴人精神力作用的成果，
足以表現被上訴人個人之特質，即其個性或獨
特性，具有最低程度之創意高度，其於美學
不歧視原則即可受到保護，且如原判決附件一、
附件二之信件內容非著作權法第9 條所規定不
受保護之著作，故為具有原創性之文字著作，
自應受著作權法之保護。被上訴人雖寄電子信
件予上訴人，惟被上訴人仍為上開信件內容之
著作權人。



客體範圍很廣

語言、音樂、戲劇、舞蹈、美術、攝影、圖形、
視聽、錄音、建築、電腦程式等等.......................



How  著作權內容



著作人格權
著作財產權



著作

人格權

公開

發表權

姓名

表示權

同一性

保持權



改作、編輯有形利用 無形傳達

重製權

公開展示權

出租權

散布權

公開口述權

公開播送權

公開上映權

公開演出權

公開傳輸權

編輯權

改作權

著作財產權





著作財產權之處分

讓與 授權
專屬授權

非專屬授權



WHEN  合理利用案例



政府機關重製或利用(44、50、65)

教學或研究目的利用(46、47、52、65)

新聞報導與引用(49、52、61、65)

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目的利用(51、65)

改作利用(人格權、明示出處) (16、17、64、65)

網路著作利用(重製、公開傳輸)(65)

出租權、散布權、權利耗盡相關(59-1、60、87、87-1)



著作財產權的合理使用

• 合理使用之判斷基準及參考因素（§65）

–利用之目的與性質，包括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
利教育目的

–著作之性質

–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著作所占之比例

–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本件中，法院認為

• 沒有構成合理使用
– 系爭信件著作僅在兩造間傳遞，尚未公開發表，非
屬可受公評…自與著作權法第52條規定不符，故亦
無著作權法第63條第3 項、第65條第1 項規定適用
之餘地。
• 第 52 條：為報導、評論、教學、研究或其他正當目的之
必要，在合理範圍內，得引用已公開發表之著作。

– 再者，上訴人披露被上訴人將紙條丟入上訴人包包
乙事，僅需就上開紙條為論述，無需重製公開被上
訴人與上訴人間信件全部內容，且上訴人係引用…
系爭信件之全部內容，而非適當以上下引號片斷引
用，逐一批判，亦難認定為合理使用。職是，上訴
人重製公開…系爭信件，非在合理範圍內，難認有
合理使用之情。



• 本件上訴人未經被上訴人同意擅自將其尚未公開之
著作即…系爭信件之內容在批踢踢實業網站向公眾
公開，侵害被上訴人之公開發表權，自屬侵害被上
訴人著作人格權。

• 至於上訴人引用系爭信件加以重製公開，未表示被
上訴人姓名，惟因著作權法第64條明示出處之目的
在於保護著作人著作人格權中的姓名表示權，讓公
眾知道所引用著作之作者為何人，本件被上訴人於
本件訴訟程序中一再表明其對於系爭著作有不公開
之權利，則上訴人雖違反其意願將系爭著作公開，
但未將標示被上訴人姓名，則尚非屬侵害其姓名表
示權。



常見校園著作權
利用應注意問題



Q1: 網路資源一把抓？



• 涉及行為？

–重製、改作

• 如何可合理利用？

–符合著作權法所規定合理使用情形。重點在於

• 轉化

• 不影響原著作之商業利益

• 明確標示引用來源

–取得授權

• 想要用的內容+可能會用到的部分



Ｑ2:

燒錄成光碟？

上傳至網站或
雲端供他人下
載？



Q3:辦活動唱歌、改
編歌曲或是播放影
片？

著作權法第五十五條
規定：「非以營利為
目的，未對觀眾或聽
眾直接或間接收取任
何費用，且未對表演
人支付報酬者，得於
活動中公開口述、公
開播送、公開上映或
公開演出他人已公開
發表之著作。」



Creative Commons Music

https://creativecommons.org/about/program-areas/arts-culture/arts-culture-resources/legalmusicforvideos/


Q 4: 網路分享、轉貼、懶人包?

創作保護主義

重製；編輯
公開傳輸



4.當您以「公開」設定發布內容或資料時，
即代表您允許所有人(包括Facebook以外的人
士)存取或使用該資料，並且將之與您關聯在
一起(例如，您的名字和大頭貼照)



3. 「資料」意指有關您的事實及其他資料，包
括用戶與非用戶和Facebook互動所採取的行動。
4.「內容」意指您或其他用戶使用Facebook服
務所張貼、提供或分享的事物。



• Q5: 上課可否把老師的授課內容錄音或拍照？

–演講語文著作；重製

• Q6: 買夜市的盜版ＣＤ或影片後，再上網拍
賣掉？
– 著作權法第28條之1規定：「Ⅰ.著作人除本法另有規定
外，專有以移轉所有權之方式，散布其著作之權利。
Ⅱ.表演人就其經重製於錄音著作之表演，專有以移轉
所有權之方式散布之權利。」



Q7:「請尊重著作權．勿
影印超過三分之一」?

第51條
供個人或家庭為非營利之目的，
在合理範圍內，得利用圖書館
及非供公眾使用之機器重製已
公開發表之著作。

第65條
應審酌一切情狀，尤應注意下
列事項，以為判斷之基準：
一、利用之目的及性質，包括
係為商業目的或非營利教育目
的。
二、著作之性質。
三、所利用之質量及其在整個
著作所占之比例。
四、利用結果對著作潛在市場
與現在價值之影響。



是否只要非商業用途，
就一定屬於合理使用？

• 重點在於

–你這樣利用著作，是否會影響到原作者就該著
作的利益

• 合理範圍如何認定？

–看了你的著作後，還會想再去看你引用的原著
內容嗎？



著作權侵害之判斷



2011年11月13日蘋果日報
【呂志明、張寧╱台北報導】

• 蔣家第4代蔣友柏的橙果
設計公司，4年前替丹比
喜餅設計金魚圖案的外
包裝，被女藝術創作者
陳玥呈控告抄襲她大學
作品。檢方依違反《著
作權法》起訴後一審橙
果無罪，但二審日前改
認定橙果原設計師蘇尹
曼抄襲，判刑3月得易科
罰金9萬元，橙果還被判
處罰金35萬元，且民事
另須賠陳女30萬元。民
事部分定讞，其餘可上
訴。

• 2007年底，丹比食品推
出系列喜餅，包裝由橙
果創作，其中「琉金一
捻紅」的喜餅，外盒、
紙袋均有紅色金魚圖案，
象徵吉祥富貴。但女子
陳玥呈發現，橙果所設
計的紅色金魚，與她在
台南科技大學視覺傳達
系畢業作品所繪製的黑
色金魚，形體十分相似，
對橙果及其設計師蘇尹
曼提告，檢方認定涉抄
襲、違反《著作權法》
起訴。



著作權侵害之判斷
智慧財產法院100年度刑智上訴字第39號刑事判決



認定著作權侵害的兩個重要關鍵

接觸 實質相似



• 在「接觸」要件之判斷上，須與二著作
「相似」之程度綜合觀之

–如相似程度不高，則著作權人或公訴人應負較
高之關於「接觸可能」之證明

–但如相似程度甚高時，僅需證明至依社會通常
情況，有合理接觸之機會或可能即可。

• 因此，除非相似程度甚低，始有證明「確實接觸」
之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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